附件3

黑龙江省“三北”工程补助资金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三北”工程补助资金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三北”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4〕127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三北”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资环〔2025〕55号)，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我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三北”工程补助资金6148万元。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和“三北”工程补助资金预算通知》（黑财指（资环）〔2025〕109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三北工程补助资金预算通知》（黑财指（资环）〔2025〕467号），我省分解下达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三北”工程补助资金6148万元。
2025年度项目资金分解下达情况一览表
	中央下达情况
	省级分解下达情况
	间隔天数（天）

	下达文号
	下达日期
（盖章）
	下达金额（万元）
	分解下达文号
	分解下达日期（盖章）
	分解下达金额（万元）
	

	财资环〔2024〕127号
	2024.11.15
	3148
	黑财指（资环）〔2025〕109号
	2024.12.20
	3148
	35（实际收到财政部文件时间为2024年11月18日，实际间隔时间为32天）

	财资环〔2025〕55号
	2025.6.18
	3000
	黑财指（资环）〔2025〕467号
	2025.11.7
	3000
	[bookmark: _GoBack]142（实际收到财政部文件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国家印发项目清单的通知时间2025年10月9日，所以实际时间为28天）


2025年度中央下达和省分解下达绩效目标对比表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中央下达指标值
	省级分解指标值
	中央与省指标值不一致的原因

	
	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个）
	1
	1
	

	
	
	
	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面积（万亩）
	7
	7
	

	
	
	
	“三北”工程“两化”奖补县（个）
	3
	3
	

	
	
	质
量
指
标
	林草覆盖率 （%）
	18.03
	18.03
	

	
	
	
	森林覆盖率 （%）
	7.96
	7.96
	

	
	
	
	林木良种使用率 （%）
	75
	75
	

	
	
	时
效
指
标
	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 （%）
	85
	85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带动就业人数 （人）
	100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对沙尘源的遏制作用
	明显
	明显
	

	
	
	
	对区域生态系统功能改善的促进作用
	明显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生态系统功能可持续影响
	明显
	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群众满意度（%）
	85
	88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度全省“三北”工程补助资金投入共计614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6148万元，地方财政资金0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
    截至3月31日，全省实际到位资金614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到位6148万元。
全省“三北”工程补助资金实际支出1169万元，预算执行率19%，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支出1169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及时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进行汇总、审核；按照规定时间入库；及时按照入库审核指导意见修改完善。
2.下达及时性：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实施条例、资金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中央资金；及时下达地方财政资金和其他资金。
3.拨付合规性：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没有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不存在通过市、县级财政预算评审核减项目资金情况。
4.使用规范性。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或作业设计）使用资金；按要求将资金落实到项目储备库中的项目；没有与中央预算内投资及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重复；坚决杜绝出现骗取、套取、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中央财政资金等问题。
5.执行准确性：严格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严格按规定建立落实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在任务调整变更、资金管理、项目招标、合同签订、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方面按照有关规定执行；项目作业设计没有变更，项目档案管理规范。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下达的绩效目标完全与资金、项目匹配；严格开展绩效监控和项目监管；对巡视、审计、财会监督以及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按要求将任务完成、预算执行等情况定期准确报送；按要求开展自评并及时报送自评情况报告。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省、市、县足额安排中央财政及其他资金，履行各级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实施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面积7万亩，推动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促进提升“三北”地区生态系统功能。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1个完成，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面积7万亩，完成5.4万亩、“三北”工程“两化”奖补县3个，完成0个。
质量指标完成情况：林草覆盖率18.03%完成、森林覆盖率7.96%完成、林木良种使用率75%完成。
时效指标完成情况：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85%，完成77.14%。
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带动就业人数100人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对沙尘源的遏制作用85%、对区域生态系统功能改善的促进作用85%。
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生态系统功能可持续影响8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项目区群众满意度8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中央下达指标“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面积7万亩”，实际完成5.4万亩和中央下达指标“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85%”，实际完成77.14%。
原因：项目推进过程中，省市县主管部门对修复项目使用草种多次抽检把关，部分县区草种存在发芽率、净度不达标问题，虽及时重新采购，但直接导致播种进度滞后。
改进措施：下一步将重新选购草种并进行检测，机耕准备工作全面完成，待春季播种。通过优化计划管理、强化资源保障、加快资金执行、完善监督机制等措施，确保绩效目标全面达标。
2.“三北”工程“两化”奖补县3个，完成0个。
原因：“两化”项目因受季节、自然条件、资金下达时间等因素影响，2025年无法实施，所以指标出现阶段性偏离，但方案、作业设计等准备工作都已完成，现已进入招投标阶段。
改进措施：将按照作业设计和实施方案安排稳步实施。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拟应用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项目管理、资金安排、政策完善的重要依据，用于总结项目实施经验，梳理存在问题，优化后续项目实施方案。
拟公开情况：按照政府信息公开及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相关规定，本项目绩效自评信息拟按要求在规定范围和平台依法依规予以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保障资金使用公开、透明、规范。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单位没有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六、附件
“三北”工程补助资金区域绩效自评表（202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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